
附件1：               
用户需求书

总则
1、成交供应商必须按国家、行业的标准及采购文件的要求对本项目提供相应的货物及服务。
2、《用户需求书》中凡有“★”标识的内容条款(如有)被视为实质性响应项目、指标；响应供应商必须对此做出回答并完全满足这些要求不可以出现任何负偏离，如果出现负偏离将被视为无效响应。凡有“▲”的内容（如有）为重点评审项目，供应商必须对该标识项目按照要求进行真实应答描述。
3、本项目由成交供应商负责采购文件对成交供应商要求的一切事宜及责任。响应报价中不得包含采购文件要求以外的内容，否则，在评审时不予核减；若响应报价有缺漏项的，缺漏项部分的价格视为已包含在响应报价中，成交后不作任何调整，采购人将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4、本项目不允许提交备选方案，不允许联合体响应、转包或分包。

一、项目基础信息
1.项目名称：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门诊住院综合大楼1号空调主机维修项目
[bookmark: _GoBack]2.项目编号：PYCG-ZW-202606-17
3.项目地点：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门诊住院综合大楼
4.项目概况：对医院门诊住院综合大楼1台西屋康达KHSR132B空调主机（含配套冷冻泵）开展整机故障维修、零配件更换、系统调试、整机性能恢复，保障各门诊住院区域环境温度，恢复正常供冷。
5.采购预算金额：108000元。

二、维修内容与要求
（一）维修清单

	序号
	维修设备名称
	品牌
	设备型号
	数量
	单位

	1
	风冷蒸发式冷凝螺杆热泵机组（带热回收）
	西屋康达
	KHSR132B
	1
	
台

	2
	配套冷冻泵
	上海汇泉
	YE3-200L-4 V1
	1
	台


   （二）相关要求
★所有更换配件、替换设备均为原厂正品、全新未使用，须为中国大陆境内生产制造产品。禁止翻新件、拆机二手件、副厂劣质件，参数、质量、包装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提供承诺函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三、商务要求
1.主要商务要求
	维修工期
	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20日内完成全部维修及验收。

	维修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响应有效期
	从提交响应文件的截止之日起90日历天。

	付款方式
	（1）采购人的款项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签订合同后，成交供应商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并完成全部维修、验收合格后，成交供应商凭以下资料申请支付款项：
①合同；②成交通知书；③验收表；④成交供应商开具的正式发票。
（2）成交供应商完成全部维修,经采购人验收合格且收到全额发票后60日内，采购人支付合同款的100%给成交供应商。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采购人申请汇款审批之日视为付款之日，若审批延迟则相应货款到账延迟，且不视为采购人违约。
（3）如成交供应商收款信息有变更，应提前十日通知采购人。否则采购人按照未变更的付款信息进行付款的，视为采购人已完成付款，产生的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履约保证金
	不收取。

	报价说明
	[bookmark: OLE_LINK2]本项目为总价包干(报价格式详见附件4)，供应商的报价包括维修所需全部配件、人工、运输、拆装、辅材、税费等合同实施过程中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报价不能超出本项目采购预算金额，超出本项目采购预算金额的为无效响应。



2.其他商务要求
	内容明细
	内容说明

	














维修施工要求、 验收规范
	（1）维修施工要求
①成交供应商全权负责现场拆装、维修、调试全部施工工作，所有人工、工具、辅材费用自行承担；
②施工前对院内其他配套设备、管线、墙体、地面做全覆盖防护，施工中不得损坏医院原有设施、管线等；造成破损、渗漏、断电故障的，全额赔偿修复；
③成交供应商对维修施工现场承担安全管理责任，施工过程中由于成交供应商原因所造成的一切安全责任事故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成交供应商因安装造成采购人人员等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成交供应商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因此造成采购人被相关权利人索赔的，采购人有权全额向成交供应商追偿；
④安装完毕后成交供应商应负责对场所进行清场，否则采购人有权自主采取措施并要求成交供应商承担相应费用；
⑤成交供应商应遵循安全文明施工相关规定，接受采购人监督管理，现场安装施工人员的安全由成交供应商自行负责，安装期间所发生的安全事故及财产损失、人身伤亡由成交供应商负责，采购人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2）验收方式：
①整机维修、72小时连续试运行完成，成交供应商维修完成后2日内组织验收，验收应在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双方共同参加下进行，验收合格后双方签字确认；验收不合格的，成交供应商应在7日内整改完毕并承担相关费用。
②验收依据：国家制冷空调设备强制标准、原厂设备技术参数、合同约定指标；包含机组运行噪音、制冷制热效果、运行电流、系统压力、无渗漏、无故障报警、连续稳定运行能力；
（3）成交供应商保证所提供的配件、设备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商标或版权。否则，成交供应商须承担对第三方的专利或版权的侵权责任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所有费用。

	实施人员要求
	考虑施工安全原因，供应商所投入的主要实施人员需要具备特种作业操作证，如制冷与空调设备运行操作作业证/制冷与空调设备安装修理作业证/低压电工作业证/登高架设作业证/熔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证。

	


保修服务
	（1）保修期≥6个月（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保修期内非人为故障免费包修、包换，所有费用供应商承担。
（2）保修期内成交供应商接到报修电话后 2小时内工程师响应， 24小时内抵达现场， 72小时内完成故障修复。
（3）所有保修服务方式均为成交供应商上门免费保修或更换，即由成交供应商派员到采购人使用现场维修更换，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违约责任
	（1）成交供应商未能按时完成维修，每拖延一天，须向采购人支付合同金额的5‰的违约金，逾期超过10日，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成交供应商赔偿损失。
（2）成交供应商维修质量、更换配件及设备不符合项目规定的，采购人有权验收不通过，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支付合同金额20%的违约金。因此导致采购人遭受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实际损失，预期利益损失，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而支付的鉴定费、审计费、律师费、差旅费等费用）的，成交供应商应对采购人承担赔偿责任。
（3）因成交供应商配件自身或安装不善等原因发生事故造成采购人或第三方损害的，成交供应商应直接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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